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天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中广

天择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中广天择 2019 年度发生的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情况如下： 

（一）修订财务报表格式 

1、变更原因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

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与财会【2019】6 号配套执行。 

中广天择根据财会【2019】6 号、财会【2019】1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

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2、具体内容及会计处理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增加“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的明细项目。 

（二）执行新的金融工具准则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

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

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

一致的，中广天择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

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

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中广天择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具体内容及会计处理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

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及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信用损

失法”； 

（3）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

理活动； 

（4）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三）执行新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1、变更原因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财会【2019】8 号），根据要求，中广天择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

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

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中广天择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本准则。 

2、具体内容及会计处理 

根据财政部 2019 年修订的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的主要内容如下： 

（1）明确准则的适用范围，将应遵循其他准则的交易排除在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准则之外； 

（2）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

换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

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会计报表附注披露内容增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及其原因。 

（四）执行新的债务重组准则 

1、变更原因 

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

会【2019】9 号），根据要求，中广天择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

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

不进行追溯调整，中广天择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本准则。 

2、具体内容及会计处理 

根据财政部 2019 年修订的新债务重组准则，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如下： 

（1）明确债务重组定义，强调债务清偿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

生财务困难时债权人作出让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2）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

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 

（3）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4）重新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五）上述四项会计政策变更对中广天择财务报表的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之一“修订财务报表格式”，中广天择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进行列报，

其中“应收票据”6,200,000.00 元，“应收账款”153,149,933.13 元；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之二“执行新的金融工具准则”、之三“执行新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准则”、之四“执行新的债务重组准则”对中广天择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数据无影响。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履行的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广

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计师对 2019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容诚专字[2020]518Z0074 号《关于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认为中广天择

上述四项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中广天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

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保荐机构对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董军峰               杨鑫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